事业单位开办资金证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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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西和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

《事业单位开办资金证明表》填写说明：
（一）“开办资金”，按法定中介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验证的开办资金数额填写，以人民币表示，以万元为单位。

（二）“本单位说明”，主要填写需要说明的情况，没有需要说明的，填写“情况属实”，拟任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，标明日期，加盖事业单位的行政公章。

（三）“有关单位证明”，由法定中介机构或举办单位签署“情况属实”的意见，法定中介机构或举办单位主管领导亲笔签名，标明日期，加盖中介机构或举办单位的行政公章。







